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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5日舉行的第三十二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三十二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三十二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三十二次會議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

1.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92條時 委員察悉 在界線事宜上 香港測量

師學會與政府當局的看法有很大差異。由於香港測量師學會將會

出席 2004年 6月 8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 就其近日提交的意見書作

出陳述 因此 政府當局獲請在該次會議舉行之前 對意見書內

容作書面回應。

2.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96條時 委員察悉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

從根據第 6(2)(a)、 (b)或 (c)條作出的要求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第 3級罰款 ($10,000) 如屬持續的罪行 可另處每日罰款

$1,000(第 96(4)條 )。與此同時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根據第

32(1)條作出的要求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第 4級罰款
($25,000) 如屬持續的罪行 可另處每日罰款 $1,250(第 96(5)條 )。
鑒於第 96(4)及 (5)條所指的兩類罪行如屬持續罪行 建議的每日罰

款額分別為最高罰款額的 10%與 5% 委員關注每日罰款的擬議款

額與最高罰款額不成比例的情況。政府當局獲請說明釐定有關擬

議每日罰款額的理據 並指出現行法例中有何相若的條文規定。

3.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99條時 委員察悉 須向土地註冊處處長 (第 99(3)
條 )或土地註冊處處長以外的人 (第 99(4)條 )繳付而未有繳付的各項
費用、收費及開支 可作為《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所指的民事
債項而循簡易程序追討。委員關注追討有關債項可如何循簡易程

序進行。就此 政府當局獲請提供有關程序的詳細資料 以及列

舉一些相關例子。

4. 在審議條例草案第 100條時 委員察悉 根據擬議新的第 (1)(zi)款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可訂立規例 賦權土地註冊處處長管理彌

償基金款項和將該等款項投資 以及為彌償基金的目的借入款

項。鑒於條例草案的主體條文並無提及彌償基金和土地註冊處處

長對該基金的權力 助理法律顧問關注到 在有關規例中訂立該

等權力是否足夠。他認為更恰當的做法 是在條例草案的主體條

文中 就設立彌償基金一事作出規定 以及訂明土地註冊處處長

在符合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根據第 100條訂立的規例的情況
下 可管理彌償基金款項和將該等款項投資 以及為彌償基金的

目的借入款項。請考慮助理法律顧問的意見 並參考有關其他類

似基金的法例條文。

5. 為了讓委員對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擬稿有更深
入的了解 政府當局獲請在 2004年 6月 1日舉行下次會議之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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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解釋修正案擬稿的內容 特別是那些與 “白晝改制 ”機制有
關的修正案。政府當局獲請在文件中說明下列事項

(a) 擬備條文擬稿的背景和目的 (連同有關的條文編號及參考頁
碼 條目 )

(b) 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對有關條文擬稿的接受程度

(c) 土地註冊處處長處理知會備忘的註冊申請的程序 (條例草案
擬議新的附表 3所載《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章 )擬議新的第
21A條 ) 以及處理轉換警告書的註冊申請的程序 (《土地註冊
條例》擬議新的第 21G條 ) 及

(d) 就上文 (c)項而言 條例草案中有否任何條文 對土地註冊處

處長批准及拒絕該兩類申請作出規管。

6. 政府當局獲請把擬議修正案擬稿及上文第 5項所述的文件 送交香

港大律師公會置評。

7. 在審議擬議新的附表 3時 委員察悉 原訟法庭 “不得 ”根據第 (2)
款批准延長而使註冊轉換警告書的註冊的有效期延長至該轉換警

告書的首次註冊日期的第 2周年日之後 (《土地註冊條例》擬議新
的第 21J(4)條 ) 土地註冊處處長又 “不得 ”將以前的註冊已屆滿的
轉換警告書再次註冊 (《土地註冊條例》擬議新的第 21J(6)(b)(i)
條 )。委員認為上述條文恐怕會造成太多限制 以致未能照顧一些

有充分理由將有效期延長或重新註冊的情況 例如當有關人士於

有關期間不在香港或身患重病。政府當局獲請考慮對該等擬議條

文作出修正 以便賦予法庭酌情權 在有關物業轉至新的土地業

權註冊制度之前 在特殊情況下延長註冊轉換警告書的註冊的有

效期 或將轉換警告書再次註冊。

8. 在審議擬議新的附表 3時 一位委員質疑有否需要在《土地註冊條

例》擬議新的第 21K(1)(b)(ii)及 (iii)條中加入 “並僅在 ”一語。政府
當局同意在該兩項條款中刪除此語。

9. 在審議擬議新的附表 3時 委員關注到 根據擬議新的第 21K條
刪除轉換警告書的申請可同時向土地註冊處處長及法庭提出 而

不受任何限制。為處理委員關注的事項 政府當局同意考慮對擬

議新的第 21K條作出修正 規定若法庭正在考慮刪除轉換警告書的

申請 土地註冊處處長便不得在同一時間處理該項申請 若某項

申請已遭法庭拒絕 則除非有關人士能夠提出新的理由支持其申

索 否則土地註冊處處長亦不得處理該項申請。

10. 委員察悉 條例草案擬議新的第 10A條訂明 如在任何土地的首次

註冊日期 該土地是一份已根據《土地註冊條例》註冊的有關租

契的標的 則在該日期當日該有關租契須當作是註冊長期租契

而條例草案所有條文即據此適用於該租契。委員亦察悉 助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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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顧問認為不必訂立該項擬議的推定條文 因為在新的土地業權

註冊制度下 一份長期租契會否成為註冊長期租契 視乎該租契

能否符合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長期租契的定義。主席認為 由於

條例草案第 2條已訂明長期租契的定義 若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下 土地權益的轉換與長期租契的轉換是沒有分別的 則只要在

擬議新的附表 1A中訂明 所有沒有註冊的長期租契在 12年的 “保存
期 ”屆滿時 即會成為註冊長期租契 一如未經註冊土地會成為註

冊土地的情況 可能便已足夠。政府當局獲請採取下列行動

(a) 查清規管土地權益和長期租契的轉換機制有否任何分別 特

別是可否針對長期租契註冊轉換警告書

(b) 考慮按上述建議修正擬議新的附表 1A 把長期租契亦包括在

內 而無須增訂擬議新的第 10A條 及

(c) 就任何作出改變的建議徵詢律師會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28日


